自行车相关补充文件
一、所在地不适宜使用自行车的说明
1. 政策依据
根据《歙县徽州古城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内的中和街、斗山街、大北街等重点路段，除特殊车辆外，电动车、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在限定时间内不得骑行。后续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 (限) 行工作的通告》进一步明确，中和街及瓮城区域（建设桥以东、德胜门以西范围）全面禁止非机动车进入行驶，仅允许合规停放。本项目改造范围全域位于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内，需严格遵守上述禁限行规定。
2. 现实限制条件
1. 空间布局限制：历史街区核心区域道路红线宽度仅 3-5 米，且多为石板铺砌的传统街巷，人行道有效通行宽度不足 2 米，若允许自行车通行，易与行人、观光车辆发生剐蹭，影响通行安全；同时街巷转角较多、视线受阻，自行车骑行存在天然安全隐患。
2. 风貌保护要求：街区内建筑多为明清时期徽派古建筑，外立面、街巷尺度均为重点保护对象，自行车骑行产生的振动可能影响古建筑结构稳定性，且随意停放易破坏街巷风貌完整性，与《歙县徽州古城保护条例》中 “禁止有损古城保护的行为” 要求冲突。
3. 交通功能定位：项目改造后核心区域以步行观光、文化体验为主，打造 “稳静街区” 模式，参考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改造经验，通过限制非机动车通行优化交通秩序，提升游客体验。
3. 结论
基于上述政策要求与现实条件，本项目核心改造区域不适宜自行车骑行，仅在街区外围设置集中停放区域，满足居民及游客临时停放需求，内部通过步行系统及观光接驳设施保障交通通达性。
二、自行车库 / 棚及附属设施设计图（技术说明）
1. 设计依据
4. 《南宁市人行道非机动车停车泊位设置及管理标准（修订）》
5. 《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（库）标准》（DB/T 29-6-2018）
6. 《歙县徽州古城保护条例》相关风貌保护要求
2. 选址与规模
7. 选址：位于徽州古城入口（建设桥西侧）外围停车场区域，距离项目核心区入口约 150 米，不占用古城保护范围内空间，且临近市政道路，便于车辆接驳。
8. 规模：总占地面积 80㎡，设置自行车泊位 40 个（含电动自行车充电泊位 10 个），满足日均 300 人次游客及周边居民停放需求。
3. 主体结构设计

	设计要素
	技术参数
	设计说明

	建筑风格
	徽派复古风格
	采用黛瓦白墙设计，搭配白色镂空花砖圆拱窗，柱头勾勒徽派建筑 “霸王拳” 轮廓，与古城风貌协调

	结构形式
	轻钢结构 + 混凝土基础
	主体框架采用热镀锌钢管，防腐等级≥C3，使用寿命≥15 年；基础采用 C30 混凝土独立基础，承载力≥20kN/㎡

	覆盖形式
	半开放式顶棚
	顶棚采用聚碳酸酯耐力板，透光率 85%，抗风等级≥8 级，耐候性 - 40℃~80℃；两侧设置可拆卸防风挡板，冬季闭合、夏季敞开

	防火设计
	实体墙分隔 + 防火挑檐
	充电区域与普通停放区域采用 1.2m 高实体墙分隔，上下层开口设置 1.0m 宽防火挑檐，符合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要求


4. 停车区域设计

	停放形式
	尺寸参数（宽 × 深）
	数量
	适用类型

	垂直式 90°
	1.8m×0.6m
	20 个
	普通自行车

	斜列式 60°
	1.5m×0.5m
	20 个
	电动自行车（含充电泊位）

	通道宽度
	主通道≥2.0m，次通道≥1.5m
	-
	满足双向通行及轮椅通行需求


5. 附属设施设计
9. 充电设施：10 个充电泊位配置智能充电桩，具备过载保护、短路保护功能，支持扫码支付，充电功率≤3.3kW / 桩。
10. 标识系统：入口设置 “自行车停放区” 徽派风格标识牌，泊位内标注非机动车标识及停放朝向箭头，每 10 米设置 1 组引导标识。
11. 排水系统：地面采用 C25 混凝土找坡，坡度 1.5%，设置排水沟（宽 100mm、深 150mm），接入市政排水管网。
12. 照明系统：安装 LED 节能路灯 4 盏，色温 3000K，照度≥50lx，与市政路灯杆整合设计，实现 “多杆合一”。
6. 平面布局示意图（文字描述）

	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
│ 入口引导区（宽3m）                  │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│ 垂直式停放区 │ 斜列式充电区 │ 管理用房 │
│ （20泊位）  │ （20泊位）  │ （6㎡）  │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│ 主通道（2m） │ 次通道（1.5m） │ 排水明沟 │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

三、自行车停车场所的现场影像资料说明
1. 影像资料清单

	序号
	影像名称
	拍摄内容
	拍摄时间
	用途

	1
	选址现状图（3 张）
	建设桥西侧停车场原始地貌、周边市政道路衔接情况、与古城入口相对位置
	2026 年 3 月 10 日
	展示选址合理性及原始条件

	2
	周边环境风貌图（4 张）
	古城入口建筑风貌、相邻道路街景、周边绿化现状
	2026 年 3 月 10 日
	佐证设计风格与周边协调

	3
	设计效果对比图（6 张）
	停车棚正面、侧面、剖面设计效果图，与古城入口融合效果模拟图
	2026 年 3 月 15 日
	呈现建成后预期风貌

	4
	关键节点示意图（5 张）
	徽派风格柱头、镂空花窗、防火分隔墙、充电桩安装节点、排水系统节点
	2026 年 3 月 18 日
	说明核心设计细节


2. 影像拍摄规范
13. 拍摄设备：采用全画幅单反相机，分辨率≥2400 万像素，镜头焦距 24-70mm，确保画面清晰、畸变率≤1%。
14. 拍摄角度：选址现状图采用平视角度拍摄，建筑风貌图采用 45° 角拍摄，节点示意图采用特写角度拍摄，均标注拍摄方向及比例尺。
15. 后期处理：仅做亮度、对比度微调，不改变原始场景风貌，所有影像资料附拍摄参数及说明文字，存储格式为 JPG（原图）+RAW（备份）。
3. 资料管理要求
16. 影像资料统一编号归档，建立电子台账，包含拍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拍摄人等信息。
17. 纸质版影像采用 A3 尺寸彩色打印，装订入项目技术档案，电子版存储于项目专用服务器，定期备份。
18. 影像资料作为自行车库棚施工验收的重要依据，需与设计图纸、检测报告一并存档。
